


前，彼出任錦州新華石英玻璃（集團）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及國有石英坩堝製造

廠錦州一五五廠董事長。國務院於二零零四年授予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的專家，

就譚先生對工程技術作出的貢獻，向彼頒授特別補助金。彼於二零零七年當選為

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。 

 

譚先生與本公司訂立服務合約，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起為期三年。彼有權

收取年薪人民幣1,400,000元及由董事會根據其經驗及於本集團承擔的職務釐定

的其他酌情花紅。本公司概無向譚先生支付董事袍金。 

 

於本公佈日期，譚先生及其聯繫人持有本公司478,145,999股股份（「股份」），其中譚

先生持有475,761,999股股份，譚先生之親屬持有2,384,000股股份。此外，譚先生通

過其控股的公司持有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六日發行面值為268,393,493港元

的可換股債券（該「債券」），據此譚先生有權按照債券的條件及協議轉換債券為

139,788,278股股份。另外，


